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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灃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23） 

（認股權證代號：01537） 
 

就建築工程訂立協議的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廈門尚柏奧

萊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廈門公司」）與福建三建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商」）訂立協議，據此，承建商為廈門奧特萊斯（「廈門

尚柏奧萊」）提供建築工程，代價為人民幣326,385,000元。本公司授出建築合同

予承建商乃經過招標程序遴選及接納。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就合同金額其中兩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

訂立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布

規定。 

 

 

緒言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廈門公司與承建商（獨立第三

方人士）訂立協議，據此，承建商同意為廈門尚柏奧萊提供建築工程，代價為人民

幣326,38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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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訂約方： 
 

(i) 廈門公司 

 

(ii) 承建商 

 

廈門公司是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承建商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業務為提供建築和工程項目。 

 

就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承建商及其最終受益人為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建築工程範圍： 

 

根據協議，承建商同意提供位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海翔大道與天水路交叉口

北側的廈門尚柏奧萊的建築工程。總建築樓面面積共104,400平方米，包括地上面

積54,800平方米及地下面積49,600平方米。建築工程範疇包括基礎及主體工程（結

構工程、建築粗裝修工程、智能化預埋及後期按要求進行的改造）。 

 

代價：  

 

協議的合同總額為人民幣326,385,000元，承建商經過招標程序遴選及接納。合同價

將根據已施行的建築工程分階段支付，並保留合同總額的3%金額，作為工程質量

保修金。 

 

合同金額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或銀行貸款撥付。 

 

履約擔保： 

 

承建商同意用以下列形式提供履約擔保: (a) 現金形式轉入廈門尚柏奧萊指定銀行賬

戶;或(b) 銀行擔保;或 (c) 已於廈門市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備案之公司擔保書。 

 

訂立協議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業務包括零售與採購、奧特萊斯、品牌推廣、金融服務及物業投資與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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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公司的核心業務包括營運及管理現正在施工中之廈門尚柏奧萊。 

 

本公司已就發展廈門尚柏奧萊委聘擁有各種相關專長的資深專業人士，承建商亦獲

選定為建築工程的中標公司。  

 

董事認為協議之條款屬正常商業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就合同金額其中兩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

訂立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佈

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協議」 指 廈門公司及承建商於二零一九一月二十五日簽訂之建

築工程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灃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及認股權證於聯交所主板上巿（股份代

號：1223及認股權證代號： 1537） 

 

「承建商」 指 福建三建工程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之獨立第三方

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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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廈門公司」 

 

指 廈門尚柏奧萊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一間於中國註

冊的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新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盾尼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鄭盾尼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陳嘉利先生 

李長銘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沈培基先生 

華宏驥先生 

周宇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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